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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协议基本情况

近日，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中国

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贵金属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金属分公司”）围

绕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合作为中心，签署了《战略合作

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。本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。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协议属于日常经营协议，无需提交

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

二、合作方情况介绍

贵金属分公司是中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石化

催化剂公司”）下属的分公司，承担了中国石化贵金属、有色金属资

源统一管理的职责，是中国石化贵金属资源统一管理、统一供应、集

中储备和贵金属、有色金属废催化剂统一回收管理的专业公司。贵金

属分公司除了做好中国石化贵金属、有色金属供给需求与资源管理的

基本业务外，还以专业的贵金属管理团队，利用中国石化雄厚的资源

优势，向广大国内外客户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各类服务。

三、合作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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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一致同意优势互补、互相支持、共同探索炼化及催化剂企业

渣、水、气等工业危废的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最佳技术方案和环

境综合治理解决方案。为同类新建企业或改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技

术服务，提升废催化剂处置行业的环保治理水平高度，符合国家更严

格的环保要求。推进催化剂再生业务，真正形成资源循环使用的完整

产业链。

四、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

公司与贵金属分公司签订本协议，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的方向，

基于本协议的合作顺利实施后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务的增长带来积

极影响。同时能够有效优化资源配置，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全体

股东的利益。

五、风险提示

本协议属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，具体项目的合作内容、进度以

及市场变化情况仍需签约各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签订协议。敬请广大

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

六、备查文件

公司与中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贵金属分公司签订的《战略合作

协议书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19 年 12 月 11 日


	    一、协议基本情况
	近日，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中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贵金属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
	二、合作方情况介绍

	贵金属分公司是中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石化催化剂公司”）下属的分公司，承担了中国石化贵
	三、合作主要内容

	双方一致同意优势互补、互相支持、共同探索炼化及催化剂企业渣、水、气等工业危废的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

